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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预拌混凝土生产管理规程》的通知 

 

京建科教〔2009〕461号 
 
 

各区、县建委,各局、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本市第十五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措施的通告》（京政

发[2008]38 号）中关于对“混凝土搅拌站进行治理和整合，保留的搅拌站必须达到绿

色生产标准”的规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 2008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

订增补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2008]332 号）的要求，由北京市混凝土协会主

编的《预拌混凝土生产管理规程》已经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共同批准为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号为 DB11/ 642-2009，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

案号为 J11407-2009，自 2009年 9月 1日起实施。各搅拌站应按该规程进行技术改造

和组织生产，其中，第 5.2.1（2）、5.2.2、5.2.3（1）、5.3.1、8.0.2条（款）为强制性条

文，必须严格执行。 

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负责管理，

由北京市混凝土协会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工作。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前    言 

      

本标准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其中第 5.2.1（2）、5.2.2、5.2.3（1）、

5.3.1、8.0.2条（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所提出，是按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京质

监标发[2008]332号文《关于印发 2008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增补项目计划的通知》

要求，由北京市混凝土协会主编完成的。本标准共分为 9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

2、术语，3、基本规定，4、厂址选择，5、设备设施，6、生产管理，7、排放监测控

制，8、对原材料运输的要求，9、预拌混凝土使用企业现场的要求。 

本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负责管理，

北京市混凝土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

请将意见和资料寄送至北京市混凝土协会（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莲路甲 5 号北京建

设大厦 706室，邮编：100055，电话：63952260）。 

 

主 编 单 位：北京市混凝土协会 

参 编 单 位：北京城建亚东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混凝土分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品混凝土中心 

             北京恒坤混凝土有限公司 

编 制 人 员：朱国民   刘建江   王世伟   张登平   何涌东   石新雨 

审查人员名单：王贯明、赵秋萍、郑红高、李延昌、刘斐、韩文秀、申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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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实现本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促进首都环

境质量的提高，规范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特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规定了预拌混凝土企业从建立到生产过程中相关绿色生产的要求，并对

原材料使用和预拌混凝土企业现场做了相应的环保要求。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

域范围内的预拌混凝土生产、运输（含原材料）及使用。 

1.0.3 混凝土生产、运输（含原材料）及使用企业除执行本规程的规定外，还应遵守

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  Green Production of Ready-mixed Concrete 

在混凝土生产、运输（含原材料）及使用的活动中，以节能、降耗、减排为目标，

以管理和技术为手段，实施混凝土生产全过程污染控制，使污染物的产生量最少化的

一种综合管理要求。 

 

 

 

 

 

 

 

 

 

 

 

 

 

 

 

 

 

 



3  基本规定 

 

3.0.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建设，必须取得相应资质。 

3.0.2 新建企业必须在建设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预拌混凝

土企业每年要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对有组织和无组织粉尘排放、噪声排放进行监测，

环境监察部门检查时企业要出具监测报告。 

3.0.3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设置能够满足绿色生产管理要求的组织机构，配备相应的专

业技术人员及检测设备，建立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制度。 

3.0.4 绿色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各岗位人员应经过培训方可上岗。 

3.0.5 预拌混凝土企业如设有分支机构，其管理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4  厂址选择 

 

4.0.1  新建厂址必须符合当地规划及土地使用性质。 

4.0.2  新建混凝土企业应避开环境敏感区，宜远离居民集中居住区。 

4.0.3  不符合 4.0.1和 4.0.2.条款要求的已建预拌混凝土企业不得进行扩建。 

 

 

 

 

 

 

 

 

 

 

 

 

 

 

 

 

 

 

 



5  设备设施 

 

5.1  生产设备 

5.1.1 生产、运输、泵送、试验设备应选用低噪声、低能耗、低排放等技术先进并满

足本地方环保标准。 

5.1.2 生产设备（锅炉、车辆等）宜使用清洁能源，所使用的能源应符合本地区的环

保要求。 

 

5.2  环保设施 

5.2.1 搅拌楼（站）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搅拌楼（站）生产工艺过程中的上料、配料、搅拌等环节必须实施封闭，达到降

低噪声和粉尘排放指标的要求。 

2  搅拌楼（站）主体二层及以上部分应密闭，其内部应采用防尘的采光设备采光。 

5.2.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采用封闭式骨料堆场；配料仓应加装强制除尘装置。 

5.2.3 搅拌主机、筒仓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搅拌主机、筒仓应使用集尘设施除尘，除尘设施应保持完好，滤芯等易损装置应

定期保养或更换。 

2  搅拌主机卸料口下地面应保持清洁，及时清理泥浆类物质。 

3  筒仓除吹灰管及除尘器出口外，不得再有通向大气的出口。吹灰管应采用硬式密

闭接口，不得泄露。 

4  粉料仓应有料位控制系统。料位控制系统显示部分装置位置应便于上料人员吹灰

控制。 

5.2.4 宜装置废混凝土回收设备。 

5.2.5 搅拌机、搅拌运输车的清洗废水不得无序排放，应配备相关设施，对污水进行

沉淀处理；沉淀池应及时清理，清理物需及时运走。 

5.2.6 配备相应的清洗设备，保持设备设施清洁、整洁，混凝土运输车出厂前应进行



清洁。 

 

5.3  厂区要求 

5.3.1 厂区道路及生产作业区的地面应采用不起尘的硬化地面。 

5.3.2 采取措施保持道路清洁，车辆行驶时无明显可见扬尘。 

5.3.3 围墙四周、生活区、办公区内未硬化的空地应进行绿化。 

5.3.4 离居民区较近的一侧，经监测厂界噪声超过标准的，应安装隔声设施，并达到

噪声排放要求。 

5.3.5 按门前三包要求进行管理。 

 

 

 

 

 

 

 

 

 

 

 

 

 

 

 



6  生产管理 

 

6.0.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的生产管理系统。 

6.0.2 对集尘、降噪的设备设施应进行定期检查维护。 

6.0.3 对关键设备和生产过程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防止废品的产生。 

6.0.4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及时清理。鼓励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循环利用清

理物及废水等。 

6.0.5 对混凝土运输车入料口及卸料斗在入料及卸料完毕后及时清理。 

6.0.6 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混凝土运输车出厂后不产生遗洒。 

6.0.7 应采取措施，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并对固体废弃物作专门的处理。 

6.0.8 粉料上料过程要有专人监控，防止粉料泄露对环境造成污染。 

6.0.9 宜综合利用工业废弃物（如矿山废石、粉煤灰等）和建筑垃圾，在利用废弃物

的过程中，也必须遵守各项要求，不得造成二次污染。 

6.0.10  不得使用各种袋装粉料。 

6.0.11  液体外加剂的储存、输送应采取密闭和防渗漏措施。 

 

 

 

 

 

 

 

 

 

 



7  排放监测控制 

 

7.0.1 应有厂区污染物排放点平面图。排放点有变化时要及时更新。 

7.0.2 制定噪声、粉尘、污水、废弃物排放控制程序，内容包括资源配备、控制目标、

控制措施、检查纪录、整改措施、应急预案等。 

7.0.3 对噪声、粉尘、污水、废弃物排放要定期进行自检，不合格的要立即按应急预

案的要求进行处置。  

7.0.4 有组织排放的排气筒应符合《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

方法》规定设置监测采样孔和测试平台。 

 

 

 

 

 

 

 

 

 

 

 

 

 

 

 



8  原材料运输要求 

 

8.0.1 运输车应达到尾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8.0.2 流散物体应采用全封闭的车辆运输，且不得遗洒。 

8.0.3 运输车辆装料和卸料后应清扫干净后方可驶离装卸料区域。 

8.0.4 粉料运输车应保持外观清洁，应用湿式方式进行清洁。 

8.0.5 运输车辆应采取适当方式装料和卸料，以降低噪声。 

 

 

 

 

 

 

 

 

 

 

 

 

 

 

 

 

 



9  预拌混凝土使用企业的现场要求 

 

9.0.1 应对混凝土运输车经过的施工现场路面进行有效硬化。 

9.0.2 应设置相应设施，对混凝土运输及泵送设备进行有效清洁。 

9.0.3 应合理安排生产计划，避免混凝土的浪费以及对环境造成影响。 

9.0.4 应使用低噪声混凝土运输及泵送设备，尽可能地降低噪声排放。 

 

 

 

 

 

 

 

 

 

 

 

 

 

 

 

 

 

 

 

 



 

引用标准名录 

 

GB/T14902—2003  《预拌混凝土》 

DBII/513—2008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 

 

 

 

 

 

 

 

 

 

 

 

 

 

 

 

 

 

 

 



本规程用词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用语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

“应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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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3  培训可以是企业内部组织的，也可以是外部相关内容的培训。 

 

 

 

 

 

 

 

 

 

 

 

 

 

 

 

 

 

 

 

 

 



4  厂址选择 

 

4.0.1  环境敏感区，是指具需特殊保护地区的区域： 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

划确定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地等。 

集中居住区指的是居民小区或自然村。 

 
 

 

 

 

 

 

 

 

 

 

 

 

 

 

 

 

 



5  设备设施 

 

5.1  生产设备 

5.1.1  购买空压机、搅拌机、装载机等噪声相对较大的设备时应考虑选用低噪声的设

备。 

 

5.2  环保设施 

5.2.1  因为搅拌楼（站）内虽然有除尘设施，但仍会有一些粉尘。完全密闭可以将避

免粉尘的外泄。排放应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和《冶金、建材行业及其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237－2004） 

5.2.2  既有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封闭式料场（三面墙，加装硬顶），防止粉尘外泄。新

建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对料场及配料机构（地仓）一起封闭（四面墙，加装硬顶），高度

应能满足装卸料、配料的要求。配料仓应加装强制除尘装置，或配备降尘喷淋装置。 

 

 

5.3  厂区要求 

5.3.5  门前三包是指混凝土企业将担负的市容环境责任三包。主要任务包括：“一

包”门前清扫保洁；“二包”门前责任范围内的秩序良好，市容市貌整洁有序；“三

包”门前责任区内的设施、设备和绿地整洁等。  

 

 

 

 

 

 

 



6  生产管理 

 

6.0.1  杜绝使用手动操作，采用自动控制方式，可以减少人工操作的失误，降低因此

产生的浪费。 


